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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安徽帕逊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滁州市琅琊经济开发区安庆西路与银山路交叉

口西北侧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张吉

项目名称 安徽帕逊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环保纸袋生产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帕逊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根据自身发展和市场需求，总投资 10000 万元在琅琊区经济开发

区内，银山路与安庆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新建厂区，厂区占地面积约 42 亩，总建筑面积

约 45000 平方米，拟购置水性柔板印刷机、全自动纸袋机、纸张分切机、全自动包装机等设

备，建设年产 20000 吨环保纸袋生产项目。

项目组人员 吴洋楠、邵锴、胡明立、闫育培

现场调查人员 闫育培、吴洋楠 调查时间 2024.3.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张吉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生产性粉尘：其他粉尘；

化学有害因素：甲醇、氨、乙酸乙烯酯、硫化氢；

物理因素：噪声。



本次为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阶段，不涉及检测。

评价结论与建议

拟建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如果能根据本评价报告书中提出的“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

议”进一步补充完善设计；在设计和施工阶段遵循国家关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与使用的原则，采取相应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在生产运行过程中确保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正常、个体防护措施到位、严格执行

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则建设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

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可以符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的法律、法规、标

准的要求，从职业病防控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建议：

（1）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的规定，编制职业病

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2）拟建项目的选址、生产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职业病防护设施

等发生重大变更的，建设单位应按要求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3）建设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 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小时的工时制度”和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

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 1日”的要求，合理安排工人作业时间及休息时间。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预评价报告》予以通过


